
复旦大学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校内调剂工作办法 

 

调剂工作是硕士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的重要环节，是满

足考生多元志愿选择、保障考生权益的重要渠道。为规范学

校硕士研究生招生的校内调剂工作，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规

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1.学校各招生院系对第一志愿合格生源不足（符合初试

成绩基本要求的上线考生人数少于招生计划数，或第一轮复

试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专业，可从校内相同或相近专

业的合格生源中接收调剂考生。 

2.第一志愿考生与调剂考生的复试工作必须分不同批

次先后进行，第一志愿考生的复试工作结束之后，专业实际

剩余招生计划可用于调剂考生的招生。 

3.各招生院系提前制定本单位的《接收调剂考生工作细

则》，详细说明接收考生调剂的专业、招生计划，考生报名

条件、方式、起止时间，遴选调剂考生复试名单的依据，联

系方式。调剂细则由本单位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定，

报学校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审核后在本单位网站公开发布，

接受考生申请的时间不少于 24小时。 

4.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原则上应属于相同的

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初试科目与调入专业的初试科目

相同或相近，其中统考科目原则上应当相同。 

5.对申请相同专业、初试科目完全相同的调剂考生，接

收调剂院系应按考生初试成绩择优确定进入复试的考生名



单，不得以申请调剂时间作为遴选依据。 

6.院系应加强调剂考生的复试过程管理，认真落实教育

部和学校关于考试信息公开的要求。如果申请调剂的生源充

足，必须进行差额复试，差额比例一般不低于 120%；参加调

剂复试的考生名单（包括考生姓名、考生编号、第一志愿专

业、初试各科成绩）应提前在本单位网站公布。在调剂考生

的复试环节加强监督管理，院系纪检监察人员列席监督，指

定专人做好记录，全程录音录像。 

7.考生可通过学校研究生招生网、院系网站及时了解学

校各院系接收调剂生信息，申请调剂前应充分了解申请院系

的调剂工作细则，了解申请专业与第一志愿专业在学习方

式、培养方案、奖助体系、住宿政策等方面的区别。 

8.同一院系内部初试科目相近的若干专业，如果合格生

源总体充足，但各专业的考生上线情况不平衡，院系应对各

专业的第一志愿合格生源分别进行复试、总成绩排序。第一

轮复试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专业可在本院系其他相应

专业未通过复试的合格生源内征集志愿，可不另行发布调剂

细则，但须将征集志愿信息告知全部符合申请条件的考生。 

9.本办法由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审议通过，即日起执行，由研究生院进行解释。 

 


